
转发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和小学科学衔接
的指导意见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及相关单位：
现将《广东省教育厅转发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幼儿园和小学科学衔接的指导意见》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

联系人：谢彩红，电话：5516141。
台山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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